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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命同价”理应全国一盘棋

推动城乡一
体化，实现城
乡经济、社会
均衡发展，实
现城乡居民
权利的公平
公正。如果
在人身损害
赔偿方面，乡
村居民继续
“低人一等”，
又何来城乡
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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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直播”，要说学逗唱也要货真价实

记者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获悉，4月1日
起，云南全省法院将启动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件统一城乡赔偿标准试点工作，即城乡“同命同
价”。目前，该项试点聚焦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方面，今后将逐步全面推开至其他案
件。（4月1日春城晚报）

这样的消息，不但引起了云南网友和公众
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全国其他地方网友
的关注。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同命同价”
只是一个通俗的说法，更加具体说来，就是发
生交通事故以后，造成当事人伤残或死亡的，
在确定赔偿标准的时候，不再有城镇和乡村之
别，而是城乡坚持同样的标准。由于以前发生
交通事故以后，在人身损害赔偿方面，城镇有
城镇的标准，乡村有乡村的标准，而且城镇的标

准明显高于乡村的标准，这难免有户籍地在农
村的交通事故受害人或家属有“二等公民”“低
人一等”的感觉。

而“同命同价”以后，这种情况将得到彻底
地改变。此举不但更加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
更加有利于维护我国广大乡村地区人民群众的
切身利益，而且也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
法治精神和理念，可以更好地树立法律的权威
性，让公众更加相信法律的公平与社会的正义。

在很多法律界人士看来，尽快实现包括交
通事故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在内的所有人身损
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同命同价”，不能再等了。
这是因为不管是公众的主观愿望，还是客观现
实，都决定着“同命同价”理应全国一盘棋。近
年来，从上到下都在大力推动破解城乡二元结

构，推动城乡一体化，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均衡
发展，实现城乡居民权利的公平公正。在这一
背景下，在人身损害赔偿方面，乡村居民如果继
续“低人一等”，又何来城乡一体化？

现在所面对的问题是，一方面全国还有相
当一部分省市，仍旧没有实现人身损害赔偿的

“同命同价”。另一方面，即便是那些已经实现
了“同命同价”的省市，也不是所有领域都实现
了“同命同价”，而是限定在一定的领域和范畴。

要想实现人身损害赔偿城乡“同命同价”的
全国一盘棋，既需要顶层设计、全面推动，也需
要还没有实现“同命同价”的省市尽快拿出自己
的诚意来，统筹规划、科学安排、及早推进，以期
让乡村地区的民众早日享受到“同命同价”的待
遇，实现最大程度的公平正义。

当务之急，应
该尽快明确
“电商直播”的
广告属性并
厘清其法律
适用，而不是
继续将之等
同于线上的
网络视听节
目加以轻纵。

近段时间，电商直播行业逆势上涨，越来越
多的消费者逐渐接纳直播电商。但电商直播购
物存在的多项问题也不容忽视，例如人气造假、
评论造假、诱导交易、虚假交易、规避安全监管的
私下交易行为等。中消协建议，加强对主播群体
的管理和规范。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的《直
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显示，
有37.3%的受访消费者在直播购物中遇到过消
费问题。（4月1日新华社）

网络主播亟待流量变现之道，电商平台苦寻
营销走货之策，两者一拍即合，所谓“电商直播”应
运而生，并且渐成气候。电商直播四门功课，讲究
的是说学逗唱，如果说还要为之加个前缀，那注定
就是“有颜有料”。当然了，作为一种新兴的营销形
态，尚处于蛮荒发展期的“直播购物”，也难免鱼龙
混杂、泥沙俱下。统计显示，“直播购物热背后3成
多消费者遭遇问题”，这丝毫不令人意外。业界先

行先试之后，监管及时加码介入，将是大概率事件。
不管从哪个意义上理解，“电商直播”都是一

项颠覆性的新事物，很难用固有的概念模型将之
归类和赋义。其既有传统“电视购物”的影子，但
更多还是本质上的区别。“电商直播”，很好地结合
了“秀场文化”和“广告宣传”，围观者怀着看脱口
秀的心态而来，最终却情不自禁地将购物车装得
满满当当。很难想象，很多推销卖货的主播，居然
成了顶级网红，成了很多人的“爱豆”。其煽动性
的话语风格，以及独特的表演张力，最终在“带货
机器”的人设上达致巅峰。

或许可以说，“电商直播”就是另一种维度的“粉
丝经济”，更直接、更坦诚，也更粗暴、更高效。为爱
豆打call，“买货应援”是最实在的选项。也正是因为
此，所谓“直播购物”，很容易诱发冲动性、情绪性的
非理性购买行为。“教主效应”的浇灌下，直播间群情
激昂，“气氛烘托到位了”，不下单都不好意思。在此

前提下，购物已不仅仅是购物，是一份界定社群归属
的标签，是一种娱乐的方式，乃至是生活本身。

“电商直播”，定义了另一种游戏规则。“主播”
以自我信用背书，就特定商品向粉丝群体荐证。
然而，从现实案例来看，不少被带飞的“网红爆
款”，都是不知名乃至是“三无产品”。这一现象背
后的道理很好理解：大牌正品并不以“线上走量”
为诉求，对于“电商直播”渠道的资源投放相对有
限。与之相较，反倒是那些杂牌小厂更精于此道，
并且给予“主播”的经济回报也更为可观。这一大
架构决定了，“电商直播”的源头生态是存有缺陷
的，也就注定了不少终端消费者会“中招上当”。

当务之急，应该尽快明确“电商直播”的广告
属性并厘清其法律适用，而不是继续将之等同于
线上的网络视听节目加以轻纵。“电商直播”精彩
逗趣是一回事，悄悄咪咪给消费者挖坑设陷、掏空
钱包，毕竟道德有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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